
彰化縣泰和國小 111學年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

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，各學校依規定成

立考核委員會，應置委員 9 至 17 人。當然委員包括掌理教務、學生

事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單位主管、教師會代表各一人。 

當然委員：蔡昭傳 李靜如  謝盛隆 謝其芳  教師會代表：莊柏青 

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，本校成績考核委員會

置委員十三人（各性別人數應超過三分之一），除當然委員五人外，

票選委員教師代表八人﹝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未兼任行政職務教

師﹞，由全校教師互選並以統一選舉分別計票方式選出。 

票選委員： 張弘昌  林映芬  陳奇成  林美芳   

           曾禎雅  徐碧璣  羅朝帆  侯淑蕙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